
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消防专项评价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消防专项评价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以国家烟草

专卖局关于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的批复

国烟计〔2016〕157 号文批准实施，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资金已落实，项目业主

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具有相应资格的单位进行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消防专项评价

2.2 项目编号：2360010101010075

2.3 招标范围：本项目为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消防专项评价。主

要内容为对玉溪卷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的卷包一车间、制丝一车间、卷包三车

间、成品车间、成品连廊等建筑物的消防设备设施进行检测。检测范围的施工建

筑面积约为 184000 ㎡，并出具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检测报告，配合招标人完成

政府主管部门的消防验收等工作。具体实施内容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服务要

求”。

2.4 项目地点：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

2.5 服务期限：自招标人发出检测通知之日起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玉溪卷

烟厂就地技术改造项目消防专项验收通过，完成本项目合同审计结算付款及资料

移交为止（其中，在接到招标人发出的检测通知后 2 个工作日内到现场开展检

测工作，消防检测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

评价报告）。

注：1、因招标人前期建设服务期限的不确定性，以上时间进度根据项目进

度情况确定，招标人不保证合同签订后立即发出通知，上述通知时间以招标人

实际发出为准，投标人须自行充分考虑各项风险因素及成本，招标人不因此承

担任何违约责任；

2、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需分批次进行检测，直至提供符合相关法规的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评价报告》。



2.6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2.7 出资比例为：100%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

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证明文件）；

（2）信誉要求：

①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名单。

②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刑事案件”专栏查询，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行贿人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今无向烟草行业人员行贿的情况。

④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行贿人未被正式列入烟草行业或

云南中烟发布的“存在行贿行为供应商名单”，或曾被列入上述名单，但禁入期

限届满的。

（3）财务要求：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

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5）其他资格要求：

①企业资格：投标人须满足应急管理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 (应

急(2019)88 号)“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服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或“同

时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要求；

②人员要求：投标单位拟派人员须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 1名、技术

人员 4名、安全负责人 1名；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

技术人员须具有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并提供上述人员 2023 年 1

月至今由投标人单位缴纳的任意连续 3个月有效的社保缴费证明（若新成立的企

业提供成立之日起至今的社保缴费证明）；

③企业业绩要求：投标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须具有至少一个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检测的类似项目业绩。



注：①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参加投标；

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

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③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有关投标人的规定，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④投标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存在弄虚作假被查证属实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

3.2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3 年 12月 22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7:00

（北京时间）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选择地区：“玉

溪市”，进入“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使用企业数字证书（CA）

在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及其它招标资料。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

的企业需要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

并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选择地区：“玉溪市”，进入“玉溪市公共资

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

件的唯一途径。

5．投标文件的上传

5.1 投标文件上传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以网上公告时间为准。

5.2 网上上传：网上上传网址为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选择地区：“玉

溪市”，进入“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投标人根据拟要投标的项目，按照网上投标系统

要求上传全部投标文件，投标文件上传后须自行检查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并进行确

认签名后，方完成全部投标文件网上上传操作。投标人可自行打印“上传投标文

件回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5.3 网上开标：投标人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选择地区：“玉溪

市”，进入“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按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电子化平台智能开标系统培训教材（适用投标人和供应商）》完成网上智能开

标远程解密。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积极应对疫情创新做好招投标

工作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要求的通知》(云发改办招投标[2020]108 号)、《玉

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关于强化疫情防控开展全域网上开标的通知》、《玉溪市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关于全面启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云平台的通知》的

相关要求，投标人对网上加密的投标文件进行网上智能开标远程解密。

本项目解密时间为 30 分钟，若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完成以上解密，则视为

撤销其投标文件，不再进入评标阶段。因开标系统、开标现场网络、设备及其他

特殊原因，导致不能正常解密投标文件的，经核实和上报相关部门同意后，可再

次下达网上解密指令来延长解密时间。在规定的签名确认时间内不进行确认的，

则视为对开标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开标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以在线提出异议，由

代理机构给予对应的回复。在规定的统一提出异议时间内不提出异议的，则视为

对开标结果无异议。

投标人须在规定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因投标人自身原因无法解密的，视为

撤回投标文件，相关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4 开标时间和开标地点

（1）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4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时（北京时间）。

（2）开标地点：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开标大厅。

（3）开标参与方式：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在【网上办事】

专栏-点击【在线开标】进入网上开标大厅。

技术操作咨询：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热线：010-86483801。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云南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元博网采购与招标网”（原“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中国烟草总公司官网”、“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上发

布，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

责任。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 络 地 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 118 号

联 系 人：王工

联系电话：0877-2965184

招标代理机构： 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玉溪办事处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大道 102 号旁 2楼

联 系 人：张誉、杨永婧

联系电话：0877-2295045

传 真：0871-64885090


